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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发布《关于公布7月份住房公积金个贷

率的通告》，合肥市今年7月住房公积

金个贷率为95.94%，为连续第三个月

在100%以下。

截至2021年7月31日，合肥市住

房公积金（含省直分中心）缴存余额

593.31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569.22

亿元,“公转商”贴息贷款余额61.58亿

元，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为95.94%。

合肥市住房公积金（不含省直分中

心）缴存余额453.79亿元，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434.32亿元，“公转商”贴息贷

款余额61.58亿元，住房公积金个贷率

为95.71%。

据了解，今年5月，合肥住房公积

金个贷率为96.59%，为去年9月合肥

市公布月度个贷率以来首次降至

100%以内。今年6月，合肥住房公积

金个贷率为96.3%。今年7月，合肥住

房公积金个贷率为95.94%，为连续第

三个月在100%以下。 ■ 综合

自合肥新建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

售相关政策发布以来，购房者对于买房摇

号一直比较关注。近日，有读者咨询能不

能规避普通客户全家去摇号？摇号结束后

在哪查看公示结果？

对此，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回复：依据《关于新建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

开销售有关事项的通知》有关规定，登记购

房人及其家庭成员在登记过程均需上传相

关材料，对限购政策情况进行核对。购房

登记截止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刚需

购房人和普通购房人分类编制《登记摇号

名册》，在销售现场公示后送达公证机构，

同时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市司法

局。公示时间不少于2日。

另外，摇号排序结果应当经公证机构确

认后，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现场进行公

示，公示时间不少于2日；选房结束后，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在销售现场及相关网站公示

选房结果，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 ■ 综合

近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为购房

配资的灰色渠道依然没有完全阻断，经

营贷违规流入楼市的现象仍然存在。

今年以来，记者陆续接到北京多

家担保公司或小贷公司打来的电话，

都是推荐信用贷或抵押贷款业务的。

“我们可以帮你从银行贷出消费

贷凑首付，或者包装成公司股东申请

经营贷，只要你按时还款，银行贷前

贷后审查都不会出问题。”记者日前

以“凑购房款”为由，咨询了北京一家

融资担保公司。其业务员介绍称，服

务费为贷款额的1%-3%（根据贷款

额确定），其他费用要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

记者调查后发现，中介机构“协

助”套取个人经营贷的案例并不止一

两家。“我们都是按照银行的要求协

助包装，只要走的是正常手续，银行

很难查出贷款实际用途。而且我们

与银行也有合作关系，银行也‘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多家贷款中介公司

的业务员对记者如此表示。

一家房地产中介机构的业务员

小勇(化名)称，只要申请者本人不是

公职人员，就可以把申请人包装成一

家公司的法人或股东，并提供公司流

水、交易合同等材料，在还完贷款后，

如果这家包装后的公司不需要了，还

可以卖给别人。

对于“政府机关人员名下不能有

公司”的情况，该业务员则表示“不必

担心”。据他介绍，虽然北京地区的

银行办不了，但外地的小银行可以提

供办理经营贷业务。前提条件是，需

要缴纳1万元办理一张假的营业执

照，且贷款年化利率高达12%。

记者了解到，购房者和投资者为

了填补资金缺口或进行套利，挪用

消费贷、经营贷资金作为购房款或

“过桥”资金的不在少数。另一家贷

款中介机构的业务员给记者举例

称，小雅(化名)近期在置换房产过程

中，因二套房首付要300万元，在该

中介的帮助下，她用现有住房作为

抵押，申请了经营贷，凑够了首付。

据该业务员介绍，“申请经营贷，

需要向银行提供公司名及营业执照、

第三方收款账户，我们可以提供‘一

条龙’服务。如果贷款300万元，一

般收取贷款总额2%左右的服务费。

‘买公司’的费用为1.5万元至1.8万

元，场地经营费2000元，提供第三方

账户还需收取贷款额的千分之三，总

共花费不到9万元。”

其他几家贷款中介机构也表示，

现在的服务费比之前有所上涨，特别

是“包装公司”所需费用，已从年初的

1.3万元上涨至1.8万元，最早的时候

才5000元。一位业务员透露，“究其

原因，主要是从去年开始银行查经营

贷比较严，所有材料必须都是真实

的，我们所付出的成本就多了，费用

自然也就高了。”

贷款中介费明码标价 “一条龙”服务费近9万元

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个案调查：

有中介收8.9万元“协助”套取300万元

合肥住房公积金个贷率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普通客户全家去摇号要不要规避？
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出回应

关于“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楼市”的

问题一直备受监管层关注。今年以来，

北京、上海、广东、深圳（以下简称“北上

广深”）等地纷纷展开排查，并启动整改

问责。尽管相关部门对经营贷等资金违

规流入楼市的现象加大了监管力度，但

这类行为短期之内仍然没有绝迹。

记者近日在调查中发现，北京地区

经营贷中介机构的包装服务费又涨价

了，申请300万元经营贷至少要花近9

万元才能得到中介机构的“协助”。其

中，中介机构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过户

费、经营场所费、第三方收款（专款专

用）账户费以及中介服务费等。

■ 据《证券日报》

据8月7日“深圳发布”微信公众号

发布的信息显示，针对信贷资金违规流

入房地产领域问题，深圳金融监管部门

经过多轮滚动排查和监管核查，截至目

前共发现21.55亿元经营用途贷款违规

流入房地产领域。

其中，一些银行存在贷前资料审核

把关不严、资金流向监控不到位的问题；

部分借款人存在虚构经营背景、套取经

营性贷款并挪用购房的行为；另有部分

中介机构和个人存在提供过桥资金、协

助编造虚假资料、规避资金流向监控等

行为。这些行为不仅违规手法隐蔽，且

花样不断翻新，给监管核查工作造成一

定困难。

今年3月份以来，北京、上海、广东

（不含深圳）等地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发布

个人经营性贷款资金违规流入房市的初

步排查结果。加上此次披露自查结果的

深圳，北上广深四地金融监管部门累计

排查出31.11亿元经营贷、消费贷等信贷

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今年下半年以来，北上广深四地银

保监局已先后开出多张罚单，案由均涉

及经营贷款、消费贷款违规购房，多家涉

事银行受罚。7月份，上海银保监局公布

针对多家金融机构的行政处罚，5家国有

大行的分支机构均因“流动资金、消费贷

款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被处罚。8月

份，广东银保监局陆续公布12张罚单，

工行、招行、兴业、广发等4家银行的12

家分支机构及10名责任人被罚，罚款金

额合计1090万元，案由均为“经营贷、消

费贷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针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问题，

监管部门一直保持严查态势，年内已出

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在近日召开的

2021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银

行营业管理部强调，保持对经营贷、消

费贷等监督核查力度。

在监管重拳下，信贷资金违规流入

楼市为何屡禁不止？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违规现象与房

地产价格预期相伴而生，当房价预期

上升时，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的情况就

会更频繁。

“对信贷资金流向及用途的监管一

直是‘老大难’问题，不可能完全杜绝各

种资金违规流入楼市。”盘和林认为，目

前银行对贷后资金的监控仍存在较多

困难。首先，银行在追踪资金是否违规

方面缺乏主动性。一旦查到信贷资金

违规，银行反而要受到牵连。其次，银

行之间存在壁垒，信息不对称导致每家

银行很难对跨行流动的资金进行持续

性监管。

如何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盘和林建议，“一方面，要对信贷资金进

行必要的合规性审核，严格限定资金用

途；另一方面，信贷信息要跨行对接，通

过数字化、智能化方式对信贷数据进行

持续性抓取，统合各家银行的信贷信息，

可以更便捷地发现资金用途是否违规。”

四地查出31.11亿元 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

经营贷


